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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三届会议 

 
 

  请求在第六十三届会议议程内列入一个增列项目 
 
 

  请求国际法院就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是否符合国际法问题

提供咨询意见 
 
 

  2008 年 8 月 15 日塞尔维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转递塞尔维亚共和国外交部长武克·耶雷米奇今天提交给联合国常务

副秘书长的信（见附件），塞尔维亚共和国在信中请求在大会第六十三届会议议

程标题 F“促进司法和国际法”下列入一个题为“请求国际法院就科索沃单方面

宣布独立是否符合国际法问题提供咨询意见”的增列项目，随后由大会全体会议

直接审议该项目。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帕夫莱·耶夫雷莫维奇（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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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 8 月 15 日塞尔维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依照大会议事规则第 14 条，谨请求在大会第六十三届会议议程标题 F“促进

司法和国际法”下列入一个题为“请求国际法院就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是否符

合国际法问题提供咨询意见”的增列项目，随后由大会全体会议直接审议该项目。 

 依照大会议事规则第 20 条，随函附上解释性备忘录（见附录）。  

 请将本函及其附录作为大会文件分发为荷。 

 

 武克·耶雷米奇（签名） 

 2008 年 8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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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解释性备忘录 
 
 

 科索沃是塞尔维亚共和国的一个省，根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244（1999）

号决议由联合国管理。但是，科索沃自治政府临时机构于 2008 年 2 月 17 日单方

面宣布独立。 

 尽管绝大多数会员国并未承认科索沃独立，但是这一行为已经在国际社会内

引发大量争论和分歧。 

 塞尔维亚共和国一直不断努力在联合国框架内通过谈判达成共识，解决科索

沃问题。 

 我们认为，要避免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可能产生的破坏稳定的后果，最具

原则性、最理智的方法是将这一问题从政治领域转至司法领域。这样做除了可以

缓解因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造成的外交紧张关系外，还将促进在国际关系中加

强法治。因此，塞尔维亚认为，鉴于《联合国宪章》、特别是其第十、第十三和

第九十六条赋予联合国大会的权力和职能，联合国大会可以在此方面发挥关键作

用。 

 塞尔维亚共和国认为，由作为联合国主要司法机构的国际法院就确定科索沃

单方面宣布独立是否符合国际法这个具体案例发表咨询意见，非常合适。 

 国际社会将国际法院公正的咨询意见视为对国际法律秩序的各项原则的最

权威解释。会员国都坚定地维护这些原则，然而一些会员国不确定在这一案例中

他们可以依据关于这些原则的哪些论断。 

 许多会员国将从国际法院咨询意见提供的法律指导中获益，将使它们能够在

这一问题上做出更周全的判断。 

 最后，国际法院通过无争议，非抗辩性方式提出的咨询意见将大大有助于缓

解因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造成的紧张气氛，避免在该区域内外出现更多的不利

事态发展，以及促进旨在在有关各方间进行调和的努力。 

 通过诉诸于国际法院，大会将可以确保科索沃问题成为国际社会重新决心坚

持法治的象征。 

 


